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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万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办理股份质押业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万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8年9月20日接到股

东万通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通控股”）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办

理了股份质押业务的告知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具体情况 

万通控股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622,463,220 股，于 2018 年 9 月 18

日将其中的 135,000,000 股股份，占持有股数的 21.69%,占公司总股本的 6.57%，

质押给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以下简称“浙商银行”）。本次业务质押

登记日为 2018年 9 月 18日，已在中证登办理了质押登记手续。本次股票质押是

基于万通控股股东方嘉华东方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华控股”）

向浙商银行贷款 2.55 亿元所要求的增信措施，本次股票质押所担保期限的初始

交易日为 2018年 9 月 14日，到期日为 2020 年 1月 14日。 

截至本公告日，万通控股持有公司股份为622,463,22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0.30%；进行上述质押后累计质押公司股份为591,135,769股，占持股总数的

94.97%，占公司总股本的28.78%。 

二、股东质押情况的其他披露事项 

    上述股票质押是基于万通控股股东方嘉华控股与浙商银行签订的贷款合同要

求的股票质押担保增信措施，本次质押不涉及平仓预警线，不存在股价波动需要

补仓的情形。 

   三、万通控股及公司控股股东的质押情况 

万通控股为公司第二大股东，为公司实际控制人王忆会先生实际控制的公司。 



截止本公告日，万通控股及公司控股股东嘉华东方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共持

有公司股票1,355,024,36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5.97％，已质押的股份数量为

1,323,693,91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4.44％。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报刊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有关公司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

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万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9月21日 


